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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下半叶，艺术在日常生活领域的广泛渗

透，使其与生活的隔离被打破，美学界一度出现

“艺术终结”的论调。人工智能艺术的出现，使艺

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愈发模糊，传统康德式美学的阐

释困境更加明显。对此，批判美学代表阿多诺倡导

一种“对传统美学范畴实行合理的和具体的消解”

的未来的美学，因为“哲学美学这一观念看来已经

非常过时陈腐了”①。在此背景下，“重构美学”或

“超越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高建平指出

“超越美学”（Beyond Aesthetics） 不同于“超越的

美学”，是“超出美学之外”或“走出传统的美学”

的美学：“即所谓的对美学本身的超越。它不是以

达到更具精神性来超越，而是超越人们对美学的既

有理解。”②在“超越美学”大旗下，当代美学主要

通过对现代美学的核心“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进

行重构，使其适用于当代艺术的发展。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是基于艺术形

态或艺术种类的嬗变。日本当代美学家竹内敏雄及

国内学者李心峰等都将艺术形态和艺术风格看作艺

术类型的两部分，艺术形态是基于作品结构因素相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

◎周尚琴

摘要：西方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提在于“美的艺术”概念的生成及其与“无利害审美”的

关联，这一审美自律论的建构主要基于艺术形态的分化。当这种“为美的艺术而艺术”的审

美主义走到极端，以审美自律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美学备受质疑。美学家们对基于艺术形态

分化的审美自律论的批判，主要包括对艺术普遍性本质、艺术形态分化的可能性以及艺术形

态分化原则“无利害审美”的批判。在当代艺术新形态不断诞生和艺术形态的跨界融合中，

当代美学对“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主要通过对艺术形态解分化而实现。重构之后

的跨学科美学，可以称之为“艺术世界”的交感论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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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客观标志的分类，有别于依据创作活动方向有

关的主观标志进行分类的艺术风格。③相比艺术风

格，艺术形态受艺术现象变化的影响更大。从美学

到“超越美学”，艺术形态经历了拉什所言的现代

到后现代的“分化”与“解分化”嬗变：“如果说

现代主义是文化诸领域进行分化 （differentiation）
的过程，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一个解分化（de-dif⁃
ferentiation）的过程。”④因此，从现代美学到后现

代的“超越美学”，主要是基于艺术形态分化与解

分化的“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建构与重构。从

艺术形态嬗变的角度，对美学到“超越美学”历史

进程中，“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变迁进行考察，

将为超越美学提供一个必要的解读。

一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建构：

基于艺术形态的分化

西方现代美学的形成“一方面在于艺术的演进

……另一方面在于美感的演进”⑤。因此，西方现

代美学形成的前提在于“美的艺术”概念的生成及

其与“无利害审美”的关联，这一“美的艺术”审

美自律论的建构主要基于艺术形态的分化。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艺术”与“技艺”“科

学”尚未被区分，艺术等同于技术这种观念从古希

腊的 techne一直延续到拉丁语的 ars。塔塔尔凯维奇

指出“Τέχνη在古希腊，ars在罗马与中世纪，甚至

晚至近代开始的文艺复兴时期，都表示技巧，也即

制作某种对象所需之技巧”⑥。柏拉图在《理想国》

中将古希腊的艺术划分为“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

的技术和模仿者的技术”⑦三种。然而，崇尚辩论

术和逻各斯的古希腊人，最接受的一种分类是按照

劳心还是劳力将艺术分为“自由的”和“粗俗的”

两种艺术。⑧在中世纪，艺术又被划分为“自由艺

术”与“机械艺术”。“自由艺术”包括“三艺”和

“四科学”，其中三艺指语法、演说术、音乐，四科

学指辩证法、代数、几何学和天文学，“机械艺术”

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自由艺术”与“机械艺

术”尽管还处于艺术与技艺混沌不分的原初阶段，

但已初步显示艺术形态从功能原则上的分化结果，

标准是“人们根据艺术是追求实利主义目的，还是

追求快乐主义目的”。⑨

文艺复兴至 18世纪中期，雕塑与绘画开始脱

离机械艺术而进入自由艺术阵营，艺术进一步与技

艺分离。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阿尔贝蒂通

过绘画、雕塑与诗歌、音乐间的异同比较，发现绘

画、雕塑等艺术不只是体力技术，也包含着一定的

知识，甚至在全面模仿事物这一角度来说，绘画和

雕塑较音乐更胜一筹，由此他认为原属于机械艺术

范畴的雕塑与绘画是与诗歌、音乐等同样的“自由

艺术”。此时，“虽然在艺术分类方面将造型艺术

（视觉艺术）拉近‘自由艺术’的行列，却没有在

‘自由艺术’中作出进一步的区分——把科学知识

形式划分出去，把‘美的艺术’划分出来”⑩。

直到 18世纪中期，真正的“美的艺术”的提

出，才使艺术完全脱离了技艺和科学，成为一个完

全独立的自主性概念。�I11747年，法国理论家夏

尔·巴托（Abbć Batteux）发表《归结为同一原理

的美的艺术》，巴托延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艺术

对自然的模仿论，看到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

舞蹈具有一个共同原理，即对“美的自然的模仿”。

这一类艺术被他称为“美的艺术”（fine art），“只

可能诞生于快乐，以及另外一些源于富足和安宁的

情感”，�I2不同于以人的需求为对象的实用艺术和实

用及愉悦兼有的装饰艺术。译者高冀指出《归结为

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的意义在于在存在论的层面

建构了一个艺术的世界，�I3这个艺术的世界促使

“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得以逐步脱离工

艺的范畴，进入高雅艺术的行列，拥有与诗歌和戏

剧并列的尊贵地位”�I4。

至此西方美学的艺术形态分类经历了“艺术即

技艺”阶段、“自由艺术”阶段、“美的艺术”阶

段。巴托的“美的艺术”经历艺术与技艺、科学的

分化后，再次通过“美的艺术”与实用艺术、装饰

艺术这两种艺术形态的分化而实现。实用艺术具有

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功能，美的艺术具有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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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快感的功能，装饰艺术兼具效用和快感的功

能。巴托不仅为心理学分类模式奠定了基础，实际

上，他还从功能论上对艺术的分类做了弥足珍贵的

探讨。�I5可见，巴托的艺术分类原则包括艺术再现

方式、感知方式及艺术功能几个方面。

夏尔·巴托通过艺术形态的进一步分化，首次

将“美”与“艺术”相联系，建立了“美的艺术”

现代艺术体系，“是西方艺术分类思想史上一次本

质性的突破，成为西方近代艺术体系基本得以确立

的重要标志”。�I6此后鲍姆嘉通、康德、黑格尔以及

英美现代美学家的美学理论基本都在“美的艺术”

现代体系中展开。

1750年，鲍姆嘉通出版拉丁语版的《美学》第

一卷，1758年出版第二卷。�I7在这部著作以及他未

完成的《美学》（Aesthetica，1750，1758） 中，鲍

姆加登试图……建立一门（主要与诗有关，但也可

扩展到其他艺术之中）美学的理论。�I8尽管鲍姆嘉

通在书中沿用的是“自由艺术”的概念，但因为他

将自由艺术与美和审美相关联，因此可以确定“鲍

姆嘉通的美学是美的艺术的理论直接沿用了美的艺

术概念”�I9。在巴托“美的艺术”概念的影响下，

鲍姆嘉通的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以诗歌为核心的

“美的艺术”基础上，旨在发现美的艺术的共同审

美原则，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美的艺术”与“感

性审美”相关联。

这一关于“美的艺术”的审美理论中，鲍姆嘉

通对Aesthetic赋予美、审美的新意义，从而达到美

学的目的——“感性知识的完善（这就是美）”�20。

雷蒙·威廉斯在对Aesthetic的关键词考察中，指出

其最早词源为希腊文 aisthesis，指感官的察觉，从

而证实“鲍姆嘉通对 aesthetic的新用法有一部分是

在强调主观的感官活动，以及人类特有的艺术创造

力”，�21因此鲍姆嘉通创立的美学（Aesthetics）的核

心为以诗为中心的“美的艺术”的审美理论。

鲍姆嘉通在大陆理性主义占主流的情形下突出

“美的艺术”和“感性审美”的关联，且以此为基

础创立美学学科，但他并未将这种对艺术的感性认

识看作无利害的认识，真正将这种感性认识看作无

利害审美的人，当属鲍姆嘉通美学的继承者康德。

结合夏尔·巴托和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等理论，康德

美学进一步推进“美的艺术”审美理论，建构“美

的艺术”审美自律论。

康德在 1790年发表的《判断力批判》中，继

续运用三分法的分类方式，将艺术形态划分为美的

艺术、机械的艺术、快适的艺术，与巴托艺术分类

体系中的美的艺术、实用艺术和装饰艺术几乎对

应。如果艺术“以愉快的情感作为直接的意图，那

么它就叫作审美的（感性的）艺术。审美的（感性

的）艺术要么是快适的艺术，要么是美的艺术”�22。

其中，“美的艺术”不同于“快适的艺术”的地方，

主要在于其“是这样一种把反思判断力，而不是把

感官作为准绳的艺术”。�23这种反思判断力，也就是

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力，是一种无利害的审美态

度：“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

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

粹的鉴赏判断了。”�24康德以艺术是否具有审美功能

将美的艺术、快适的艺术与机械的艺术进行区分，

又依据无利害审美的主体心理机能将美的艺术与快

适的艺术区分，总体而言，他“立足于主体性去思

考美的艺术及其分类问题，不认为美的艺术是对美

的自然的模仿，而认为美的艺术是审美观念的表

现，而表现审美观念必须借助主体心理机能”�25。

显然康德对艺术形态的分类准则来源于巴托又有所

超越。

“无利害审美”主要受到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

“内感官”“趣味感官”等概念的影响。16、17世
纪，美学从追问美的本质的本体论阶段转向研究审

美经验的主体论阶段，使得个体的“内感官”“审

美趣味”等学说在英国哲学家中产生。内感官概念

来自夏夫兹博里的介绍，趣味感官源于其门徒哈奇

生的衍生，他认为通过趣味感官接受到的美感与利

益和认知相脱离，从而播下了艺术与无利害审美经

验相结合的种子。到 18世纪中期“美的艺术”现

代体系的产生，“趣味的‘纯化’与艺术的‘自律’

得以同步进化”，�26直至康德美学，二者紧密结合形

成“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至此，“随着无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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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趣味判断和美的艺术这些概念的确立，再加上

崇高、天才、想象、主体性等概念的兴起，完整的

现代美学系统确立起来了。在现代美学系统中，审

美经验和美的艺术占据核心部分。没有无利害的审

美经验，没有自律的美的艺术，就没有现代

美学”�27。

基于艺术形态分化的“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

为黑格尔美学提供了一种研究范式，康德美学的研

究范围在黑格尔那里进一步被缩小到艺术的领域。

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中批判了鲍姆嘉通“美

学”名称，认为这一名称不能精确概括出“艺术

美”这一研究对象，他认为我们的这门科学的正当

名称是“艺术哲学”，或者更准确一点，“美的艺术

的哲学”，�28并将美学的研究主题领划定在认知力、

艺术和美。基于此，黑格尔得出“美就是理念的感

性显现”这一定义，并且根据艺术理念与形式之间

的关系，对美的艺术进一步划分为象征型艺术、古

典型艺术和浪漫型艺术。

此外，“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通过形式主义

者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分析美学家门罗·

C.比厄兹利和盖里·伊瑟明格 （Gary Iseminger）
等英美美学家的发展，逐步与艺术的本质相勾连，

使得美变成艺术定义的基本原则。贝尔、比厄兹

利、伊瑟明格都从“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出发，

从艺术的审美功能角度界定艺术的本质，形成艺术

形式论和艺术审美论等功能主义定义。“对康德和

哈奇生而言，无利害是这种状态的一种标志，而对

于贝尔来说，无利害的或超脱的经验似乎是审美经

验的全部关键。”�29

在基于艺术形态分化的“美的艺术”审美自律

论的持续影响中，从西方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

漫主义到形式主义等艺术流派对艺术形式美的追求

愈演愈烈，当这种“为美的艺术而艺术”的审美主

义走到极端，以“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为核心的

西方现代美学备受质疑。“走出‘审美无利害’和

‘艺术自律’，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成为一

个普遍的要求。”�30当代美学家们作为“超越美学”

的积极响应者，对“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批判

与解构已是主流趋势，其中以维特根斯坦、莫里

斯·维茨（Morris Weitz）、阿瑟·丹托、乔治·迪

基等分析美学家的批判最为典型。

二 基于艺术形态分化的“美的艺术”

审美自律论批判

艺术类型是艺术的一般本质在类型上的展开，

是艺术中的一般与个别、体系与历史的中介。�31因

此，艺术是一般性的艺术本质、特殊性的艺术类型

与个别性的艺术现象的统一。“如果说艺术存在方

式的个别性、独特性，是艺术个体存在的依据，艺

术存在方式的一般性、共同性是艺术总体存在的依

据，那么艺术存在方式的特殊性则是艺术类型、特

殊群体存在的基础。”�32同理，艺术形态作为沟通艺

术本质与艺术现象的中介，是依据艺术本质对艺术

现象的归类。美学家们对基于艺术形态分化的“美

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批判，主要包括对艺术的普

遍性本质、艺术形态分化的可能性以及艺术形态分

化原则“无利害审美”的批判。

首先，对作为艺术形态分化依据的“形式美”

等普遍性艺术本质的批判。受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

理论的影响，众多分析美学家认为艺术品之间只有

家族相似性，并无包括“审美功能”在内的共同属

性，因此，视“形式美”“审美论”“再现论”“表

现论”为艺术共同属性或功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

的艺术形式论、艺术审美论以及艺术再现论、艺术

表现论等功能主义艺术定义是错误的。1956年，莫

里斯·维茨提出艺术是一个开放概念 （the Open
Concept），“从充分和必要条件去定义艺术是不可能

的，艺术定义不仅在逻辑上不可能，并且实际上也

是困难的”�33，因此人们只能依据家族相似性理论

对新的事物进行感知判断，以确定是否将其纳入艺

术的家族，该理论显示出反本质主义的趋势。

艺术本质作为艺术形态分化的前提，对艺术本

质的彻底否定，也从根本上否定了艺术形态分化的

可能性。彭锋认为“本质主义力图解决的问题是：

是否可以将诸门类艺术归结在一起？如果它们可以

归结在一起，我们依据什么来归类？”�34显然，艺术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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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论对此持否定态度。在其之后的程序主义艺术

定义尽管也对这种归类依据进行否定，认为艺术不

具有普遍性的共同属性与本质，但不同之处在于，

程序主义艺术定义借助外在语境而非内在本质对艺

术进行定义，20世纪最后的 30年，艺术世界理论、

艺术制度论、历史性定义和历史性功能主义等应运

而生。以迪基制度理论为例，前期版本包含 1969
年 《定义艺术》、1971年 《美学：一种导论》 和

1974年《艺术与美学：一种制度分析》三个定义，

尽管表述不太一样，但定义的核心条件大致相同，

并不涉及艺术本身的本质主义属性，而是包含人工

品和授予该人工品欣赏的资格这两个条件。

其次，对艺术形态分化可能性的批判。意大利

美学家克罗齐提倡艺术即表现，也就是说他认同艺

术具有普遍性的表现属性，但是“这些类似纯是所

谓‘一家人相像’,起于诸作品所由发生的历史背

景以及艺术家们中间的心灵相通的渊源；我们如果

把同一、附属、并行以及表示其它概念关系的字样

用到这些类似上面去，便不正确”，�35因而他否认艺

术形态的分类标准和可能性，“各种表现品，直接

地按实地看去，不能分类”。�36

再次，对艺术形态分化原则“无利害审美”的

批判。任何一种艺术分类学说，都可以区分为艺术

的分类方式、分类体系与分类原则、分类标准这样

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37现

代美学中，巴托及康德美学中的三种艺术形态分

类，实则主要是根据艺术是否产生审美愉悦这一原

则而划分的，在康德看来，“美的艺术”的审美功

能即能够提供无利害的审美经验。这一“美的艺

术”的审美经验在极端的分析美学家看来，是压根

不存在的。

1920年代，瑞恰慈在其出版的《文学批评原

理》中对“审美经验”加以批判，认为无利害的审

美经验根本不存在：“审美经验可能并不包含任何

独特成分，而是具有平常的材料但显现为一种特殊

形式。这就是大家一般所臆断的审美经验。”�381964
年，迪基在《审美态度的神话》中，运用语言分析

的方法，依次对审美态度的无功利、远距离、不及

物等概念进行分析和批判，并从审美经验的有限

性、艺术批评家的实践性以及道德与审美的关系这

几个方面，论证无功利的“审美态度”（Aesthetic
Attitude） 是不切实际的神话。�39这种反驳和颠覆，

对于百余年来习惯了“审美态度”理论的人们，可

谓是“石破天惊”之举。�40

舒斯特曼提出审美经验的终结，将审美经验视

作可疑的概念，他对审美经验的含义提出一连串的

质疑，揭示出“审美经验”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不

对称，从而主张以新实用主义的生活经验来代替审

美经验。古德曼从支撑审美经验和科学经验的基础

“情感”和“认知”入手，指出“情感并不是如此

清楚地同认识的其他要素区别开来，或者如此明确

地可以从认识的其他要素中分离出来。”�41情感与认

知二元对立的打破，揭示出审美经验与科学经验一

样，都是一种具有认知功能的理解形式，从而解构

了审美经验与科学经验之间可疑的对立。可见从瑞

恰慈到古德曼，审美经验、审美态度、审美情感都

成为有问题的概念，审美经验或者被解构或者被降

级，现代美学的核心概念“审美经验”在 20世纪

遭到前所未有的瓦解。如果作为“美的艺术”形态

划分原则的“无利害审美”不复存在，那么建立在

该原则之上的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分类体系也成

为了问题。

以分析美学为代表的当代美学对艺术本质普遍

性、艺术形态分化可能性、艺术形态分化原则“无

利害审美”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基于艺术

形态分化的“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为反本质主

义之后的超越美学思想走向提供了一种路径。“在

美学上，以生态型美学、身体型美学、生活型美学

三大领域凸显出来。这三种美学都要求从一种康德

型的纯粹的审美感中超越出来，而走向一种与功

利、生活、自然、乃至与概念相关联相互渗透的整

合型美学。”�42这种整合型美学包罗万象，总体而

言，回到身体、自然环境、生活世界、经验世界、

感性世界等成为超越美学的主流路径，其核心是艺

术形态解分化与“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

198



三 超越美学：艺术形态解分化与“美的

艺术”审美自律论重构

在当代艺术新形态不断诞生和艺术形态的跨界

融合中，当代美学对“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

构，主要还是通过对艺术形态解分化而实现的。解

分化的路径包括以新的分类原则打破艺术形态的旧

有划分方式，对“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进行反区

隔，从而超越“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对立，将

“艺术”概念还原到初始的范畴。其中，艺术形态

两分法代表理论有俄罗斯美学家卡冈提出的复功用

艺术和单功用艺术、日本学者竹内敏雄的纯粹艺术

和效用艺术、布达佩斯学派代表山多尔·拉德洛蒂

提出的普遍的艺术和非普遍的艺术、塔本贝克提出

的审美可见性艺术和审美有序性艺术；艺术形态三

分法代表理论有大西克礼提出的泛律论艺术、自律

论艺术、他律论艺术，国内学者李心峰和赵毅衡的

艺术形态三分法理论等。

卡冈认为单功用艺术即只具有审美功能的“美

的艺术”，复功用艺术是综合了功利内容和审美内

容的艺术，复功用艺术和单功用艺术是可以互相运

动和变化的。“实用的、复功用的、功利艺术的艺

术样式和体裁，可以说，这些样式和体裁分布在艺

术创作王国的边缘地区，它们在同等程度上既属于

艺术创作，又属于物质生产、运动、教育等。在这

些边缘地区发生着非艺术向艺术和艺术向非艺术的

辩证过渡。”�43竹内敏雄将艺术分为纯粹艺术和效用

艺术，或者自由艺术和目的艺术。效用艺术和目的

艺术，实则也是一种“复功用艺术”：效用艺术即

作为与纯粹艺术对立的艺术，作为服务于一定目的

的使用对象的有效的技术作品，同时也是作为关照

对象表现出美的效果。�44

山多尔·拉德洛蒂提出普遍的艺术和非普遍的

艺术这组概念，前者等同于西方传统美学中的自律

艺术概念，后者相对于自律艺术，包含大众化的艺

术、实用艺术及民间艺术等，往往缺乏个性，充满

陈词滥调，或者缺乏普遍性，本质上具有娱乐、说

教等功能。拉德洛蒂认为，不能因为这些艺术不符

合普遍的艺术概念就将它们剔除在外。“艺术概念

不应该排除缺乏趣味的任何自律观念或形式的建构

物，也不应该排除引导我们走向个体-普遍的艺术

作品的宽广的文化领域。”�45此外，塔本贝克利用

“审美可见性”和“审美有序性”原则把艺术分为

审美可见性艺术和审美有序性艺术，审美可见性艺

术即绘画、雕刻和文学等具有再现现实能力的艺

术，审美有序性艺术即音乐、建筑以及生活中一切

有序性活动在内的，为完善生活而进行的有序性活

动形式。“根据审美有序性原则，艺术则扩展到人

类生活的一切领域。”�46

可见在艺术形态二分法中，复功用艺术、效用

艺术、非普遍的艺术和审美有序性艺术都是包括审

美功能和其他实用功能在内的艺术，类似于现代美

学中的“快适的艺术”或“装饰艺术”，与之相对

的单功用艺术、纯粹艺术、普遍性艺术等延续“美

的艺术”的内涵。不同于现代美学对“美的艺术”

与其他艺术的形态分化，以上理论普遍认为两类艺

术形态之间没有截然划分的界限，二者在历时纬度

和共时纬度都存在互相运动和变化的可能性。比如

作为复功用艺术的宗教建筑在失去宗教功能之后，

可以过渡为单功用的审美可见性艺术。“美的艺术”

与其他艺术形态之间的对立在此被解分化。

同理，在艺术形态三分法中也存在类似的逻

辑。李心峰在马克思主义艺术本质论的立场上，提

出不论是哪种艺术都具有一定的功能，审美功能是

非实用目的的功能，因此他摒弃“自由艺术”“纯

粹艺术”的概念，从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精神性

实用目的艺术、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提出艺术

形态的三分法体系。物质性实用目的艺术包括建筑

艺术、人体装饰艺术、烹饪艺术、运动艺术、广告

艺术等，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包括宗教艺术、宣传

性艺术、教育性艺术、科普性艺术等，审美性非实

用目的艺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雕塑、

戏剧、电影、书法、曲艺、摄影等。这种艺术形态

的三分法“既是艺术的逻辑分类体系，又是艺术的

历史-发生学的分类体系，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

分类体系”�47。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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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李心峰的艺术形态三分法是根据历时和

共时纬度的艺术功能对艺术形态的再度划分，打破

旧有的艺术形态划分，符号学家赵毅衡提出的

“物-符号-艺术”三联体对艺术形态的分类，则主

要依据艺术的历时纬度变化。具体而言，“物-符
号-艺术”三者通常呈反比关系，由语境决定倾向

于哪一部分：

i 物=使用性 （+实用表意功能+艺术表意功能）

ii实用符号=（使用性+） 实用表意功能+（艺

术表意功能）

iii艺术符号=（使用性+实用表意功能+） 艺术

表意功能�48

这一艺术形态体系肯定艺术符号的艺术表意功

能对使用性和实用表意功能的悬置，艺术的存在显

然具有动态历时性。假如在某一刻，具有使用性的

物由于语境变化，成为具有实用表意功能的实用符

号，在其他时候，语境变迁可能使物成为仅仅具有

艺术表意功能的艺术符号。物和实用符号、艺术符

号之间的滑动，充分证明了“美的艺术”与实用符

号、寻常物品之间并不存在永恒的绝对划分，从而

对“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的形态分化进行解

分化。

艺术形态的历时变迁也体现于大西克礼在《东

方的艺术精神》中提出的“泛律论”艺术，其超越

于自律论艺术和他律论艺术的对立，是“艺术再次

在某种意义上，复归于统一的整体的生活之中，并

且在保持艺术的自律性、独立性的同时将其扬弃达

到所谓‘自觉的泛律论’。”�49依照此理论，他认为

东方艺术经历了从泛律论艺术到自律论艺术和他律

论艺术的历时变迁。

当代美学对艺术形态的解分化，从历时和共时

纬度消解了艺术与其他事物、“美的艺术”与其他

艺术之间的界限，将艺术还原到“技艺”“生活”

乃至“文化”的原初语境，取消了“美的艺术”和

“审美自律论”在艺术世界的优先地位，将“美的

艺术”和“审美自律论”拉平到与其他艺术和功能

平等的地位，从而将艺术的边界拓展到具有实用性

的身体艺术、环境艺术、生活艺术、科技艺术等领

域。环境美学、身体美学、生活美学、商品美学、

政治美学、数字美学、人工智能美学等，将审美对

象扩大至自然、身体、生活、商品、政治、数字媒

介，甚至人工智能，从而超越“美的艺术”。同时

原先附着在“美的艺术”之上的审美自律论，也与

认知、道德、教育、娱乐等其他实用功能发生融

合，使审美功能成为其他实用性功能的中介，实用

主义美学、关系美学、批判美学、显现美学、气氛

美学、居间美学等通过经验、场域、介入、居间等

方式重构“审美自律论”。

因此，超越“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当代美

学，拓宽了艺术边界与艺术功能，取消了“艺术”

与“美”的特殊地位，从整体上走向一种“介入

式”的整合型美学，印证了“美学要介入到艺术的

创作和欣赏，介入到艺术的发展之中，介入到城

市、乡村的再造和环境的保护之中。所谓的日常生

活审美化，就是从这里做起”。�50这种超越美学之后

的介入式的整合型美学，也导向德国美学家沃尔夫

冈·韦尔施所称的跨学科美学：“我想象美学为一

个研究领域，致力于所有关涉感性的问题——包括

哲学、社会学、艺术史、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科

学等学科的贡献。感性构成学科的框架。艺术是但

仅仅是其主题之一，尽管它可能很重要。”�51而重构

“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之后的跨学科美学，不妨

称之为“艺术世界”的交感论美学。

首先，“艺术世界”相较于 18世纪中期巴托所

建立的“美的艺术”现代体系而言，艺术的种类和

数量更多、艺术类别彼此平等。“美的艺术”是对

“美的自然”的模仿为主，排斥反美的艺术形式，

“艺术世界”作为超越“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对

立的“一种通而不隔”�52的开放的艺术，包括“美

的艺术”，也包括美的“实用艺术”及其他反美的

艺术。“艺术世界”中的各类艺术彼此平等，“意味

着给低劣艺术品平反，意味着把对生活世界的审美

塑造从‘工艺美术’这个评价中解放出来。”�53因而，

“艺术世界”超越“美的艺术”的五种基本艺术类

型，对当代和未来的艺术实践具有极大的包容性。

其次，交感论相对于审美自律论而言，将交互

式感性置于生活世界之中，不同于悬置于生活之外

的静观式感知模式。这种感性经验不仅囊括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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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人类所有感性，并且将艺术的伦理、认知、

教育、宗教等经验也纳入进来，各种感知模式彼此

平等地在生活世界的场域中交互，形成交感论的美

学体验，此时，“不同的感知模式彼此相关——静

观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语义的、互为印象

的、寓言的、乌托邦的模式，等等。审美感知领域

是多态的（polymorphous）。”�54

结 语

康德式现代美学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艺术形

态的融合带来的艺术与生活、技术等的难以区分，

使“美的艺术”与其他艺术、其他物品之间的形态

划分难以继续，从而使基于艺术形态分化的“美的

艺术”审美自律论备受质疑。因此，从美学到“超

越美学”，是基于艺术类型嬗变的“美的艺术”审

美自律论的重构。本文从艺术形态变迁的角度，考

察美学到超越美学的历程中，美学家们对基于艺术

形态分化的“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的建构、批

判，以及对基于艺术形态解分化的“美的艺术”审

美自律论的重构，充分展示了美学面向当代艺术的

自我更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形态是依据艺术本质

对艺术现象进行归类，艺术形态嬗变的前提是艺术

本质的解构及重构。从前现代、现代到后现代，艺

术趋于与文化融合，审美经验与认知、道德经验等

融合，以“美的艺术”审美自律论为核心的现代美

学走向“艺术世界”的交感论美学。超越美学之后

的美学，尽管降低了“美”和“审美”在艺术世界

中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取消它们的存在。在复功

用艺术、效用艺术、非普遍的艺术、审美有序性艺

术，以及物质性和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中，“美”

和“审美”可以作为中介和手段存在，但在单功用

艺术、纯粹艺术、普遍的艺术和审美可见性艺术、

审美性非实用目的艺术中，“美”和“审美”仍然

可以作为目的而存在。不同于现代美学的是，两类

艺术形态之间的滑动与融合，揭示出艺术在当下生

活中的复杂类型。因而，当审美的交感主体朝向不

同形态的艺术时，也会调动不同的感知模式进行感

知。回归生活的艺术及审美经验，与美学的超越与

重构是同步进行的一体两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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